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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.10B條由北京市
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。

茲載列本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之《獨立董事關於第五屆董事會
第三十二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》，僅供參閱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市春立正達醫療器械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史文玲

中國北京，2026年4月30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史文玲女士、史春寶先生、岳術俊女士及解鳳寶先
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王鑫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徐泓女士、翁杰先生及
黃德盛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
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我们作为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根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就公

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一、《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境内外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我们认为：经审查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所具备相关业务的

执业资格，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经验和能力，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

和内控审计的工作需要。我们认为本次聘请的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和审议程序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会计报表的审计质量，不会损害全

体股东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

司2026年度境内外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5

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独立董事：徐泓、翁杰、黄德盛

日期：2026年4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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